违反航道管理法规行为处罚制度
一、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责任单位：省航务局航道管理处

责任人：承办人A、承办人B、副处长、处长、处务会参加人员、分管副局长
二、权力行使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对违反《条例》和本《细则》规定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或其受委托的航道管理机构按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二）《黑龙江省航道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航务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三）《黑龙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航务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黑编【2000】139号）：“依法对违反 航道管理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罚”。
三、范围和标准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航务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1、向通航河道内倾倒砂石、泥土、垃圾和废弃物的；

2、在航道上弃置沉船、沉物等碍航物体未设置警示标志的;
3、在主航道内设置固定渔具、渔簖、种植水生植物的；

 4、未经航务管理机构批准动用疏浚航道砂石的；

5、动用和损坏航道整治建筑物、助航和导航设施、测量标志等航道设施的；

6、在通航河流上，新建、已建的桥梁和修建与通航有关设施未按照规定设置或者擅自设置航行标志和影响航行标志效能的；

7、封冻期在通航河流冰面上堆积、遗弃物品，流冰前未全部清除的；

8、未经航务管理机构允许，强行通过浅险河段的。

（二）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航务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1、未经航务管理机构审查同意，修建与通航有关设施的；

2、未经航务管理机构批准或者未按照划定区域在通航河道内开采砂石的；

3、修建与通航有关工程设施后未及时清除遗留物的；

4、擅自在航道内进行测量、疏浚、打捞、钻探、打桩、爆破以及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
本处罚自由裁量标准见附件1

四、程序

（一）立案

1、立案条件：⑴有违反航道管理法律、法规的事实；⑵有明确的行为人（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⑶依照航道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应当或者可以给予行政处罚的；⑷违法行为在两年内发现或者违法行为处于连续或持续状态的。

2、立案程序：承办人A对违法案件材料进行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填写《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经处长审核后报主管副局长批准立案。对不予立案的，将不予立案的原因告知具名的投诉人、申诉人、举报人，并将不予立案的相关材料情况作书面记录留存。

3、立案时限：自检查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移送、交办的航道管理案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现场检查发现或者需要立即查处的航道管理违法案件，可先行调查取证，并在5个工作日内补办立案手续。

（二）调查取证

承办人A、B或会同其他人员进行调查取证，收集有关证据，撰写《违法行为调查报告》，提出初步处理意见。报处长审查。

（三）审查

处长对承办人A、B等撰写的《违法行为调查报告》、有关证据和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形成初步审查意见，由处长核签；案情复杂或者有重大违法行为需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由处务会讨论决定。对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调查取证不符合法定程序的，退回承办人A、承办人B进行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

（四）告知与听证

1、对航道管理违法行为拟实施行政处罚的，由承办人A起草《违法行为通知书》，经处长审核，报主管副局长签批，由省航务管理局制发。

2、省航务管理局将《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的，由承办人B进行复核。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按照法定程序于10日组织听证，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依据成立的，应当采纳。

（五）审议与决定

审查终结，由处长提出处理意见，经集体研究形成处室意见后报主管副局长审批。

（六）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由承办人A、承办人B共同起草《行政处罚决定书》，由处长审核后报主管副局长签批。并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于7日内送达当事人。

（七）执行

对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且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八）结案与备案

案件终结后，承办人A、B应填写《行政处罚结案报告》，经处长审核后，报主管副局长批准后结案，并将结案的有关材料立卷归档。
五、公开公示

本制度文本和书面申请示范文本在黑龙江省航务管理局网站（www.hljhw.gov.cn）长期公布。行政处罚决定在该网站公告7个工作日。
六、办理时限

违反航道管理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案件自立案之日起，应当在2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听证、鉴定、送达等时间不计入上述时限。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时限的，经主管局长批准，可以延长办理时限，但延长时限不得超过30日。

七、监督检查

执行《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执行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八、责任追究
执行《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违反规范权力运行制度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附件：违反航道管理法规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违反航道管理法规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处罚标准
	具体情形
	具体裁量标准
	处罚依据

	1


	1、向通航河道内倾倒砂石、泥土、垃圾和废弃物的；2、在航道上弃置沉船、沉物等碍航物体未设置警示标志的;3、在主航道内设置固定渔具、渔簖、种植水生植物的； 4、未经航务管理机构批准动用疏浚航道砂石的；5、动用和损坏航道整治建筑物、助航和导航设施、测量标志等航道设施的；6、在通航河流上，新建、已建的桥梁和修建与通航有关设施未按照规定设置或者擅自设置航行标志和影响航行标志效能的；7、封冻期在通航河流冰面上堆积、遗弃物品，流冰前未全部清除的；8、未经航务管理机构允许，强行通过浅险河段的。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航务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轻微的
	罚款5000元
	《黑龙江省航道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情节一般的
	罚款6000元
	

	
	
	
	情节较严重的
	罚款7000元
	

	
	
	
	情节严重的
	罚款8000元
	

	
	
	
	情节特别严重的
	罚款10000元
	

	2
	1、未经航务管理机构审查同意，修建与通航有关设施的；2、未经航务管理机构批准或者未按照划定区域在通航河道内开采砂石的；3、修建与通航有关工程设施后未及时清除遗留物的；4、擅自在航道内进行测量、疏浚、打捞、钻探、打桩、爆破以及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航务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轻微的
	罚款2000元
	《黑龙江省航道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情节一般的
	罚款3000元
	

	
	
	
	情节较严重的


	罚款4000元
	

	
	
	
	情节严重的
	罚款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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